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公务用车

处置项目询价公示
根据我单位实际情况，我院一辆公务用车（品牌为金杯七座小型普通客车）现已达到更新标准、需要进行报废处理，资产原值为153356元，现需对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公务用车处置项目以公开询价方式选取供应商，现将参选要求公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名称：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公务用车处置项目。

2、询价内容：对已达到更新标准的一辆公务用车进行报废处置。

3、报价规则 ：报价最高者为成交供应商
二、参与企业资格要求：

1、具有合法资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或其他法人组织以及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报名参加。

2、未被列入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黑名单。

三、参加时间及地点：

1、你单位收到本询价邀请书后，请于 2026年6月17日10时00分到我院三楼审委会会议室参加。逾期将视为放弃。

2、参加会议时所需携带资料：（1）自然人携带二代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法人携带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2）未被列入未被列入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黑名单截图资料（3）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4）报价函一份(报价不允许超过预算金额)（以上（1）~（4）项所涉及到的证书证件均为加盖公章复印件。）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主任

联系电话：0371-23809031

公示期三天，有异议可反馈至我院审判保障中心
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

                                                   2026年6月11日
